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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8年11月17日至29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这次会议是2018年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大会的一部分。2018年对于生物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年的3月份
我们喜庆《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生效，9月份适逢

《卡塔赫纳议定书》生效15周年，而11月份的会议则将全年的活动推向高潮。

2018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通过了一个全面和参与性进程，用以制定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接替当前的《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
划》。缔约方商定将生物安全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此外，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还商定
为《卡塔赫纳议定书》制定一项具体执行计划，为《卡塔赫纳议定书》和《补充议
定书》制定一项2020年后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以期补充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不断发展，风险评估专题仍然是《卡塔赫纳议定书》
下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
次会议决定设立一个风险评估专家组， 并订立一个程序，用于找出可能需要审
议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具体问题并为其编排先后次序。将应用这一程
序研究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改性活鱼等可能的优先领域，拟
定风险评估的指导材料。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还通过了报告格式，供缔
约方用来编写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四次国家报告。第四次国
家报告将是《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的重要信息来源。作为卡塔
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决定将《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
审查与《卡塔赫纳议定书战略计划》的最后评价合并进行。  

沙姆沙伊赫会议表明，《卡塔赫纳议定书》对于加强生物安全、促进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各项目标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2018年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大会各项决定即将开展的工作，有助于在全球社会寻求实现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愿景之际，制定下一个十年的议程。 

代理执行秘书 
           伊丽莎白·马鲁玛·穆雷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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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 履约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欢迎履约委员会在上个两年期内为协助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而开展的工作，并表示注意到其报告附件所载建议，1

1. 提醒各缔约方有责任和义务为执行《议定书》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法
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2. 又提醒各缔约方有义务根据第33条监测《议定书》各项义务的执行
情况；

3. 回顾鼓励在履行《议定书》一项或多项义务中遇到困难的缔约方寻
求履约委员会的协助；

4. 请各缔约方在被要求提供有关履行《议定书》义务的信息时予以充
分合作；

5. 邀请在履行某些义务中取得进展的缔约方利用第四次国家报告的
报告格式所设自由文本字段，或通过双边或区域合作，分享可能促成其进展的
情形的相关信息；

6. 鼓励各缔约方利用第四次国家报告的报告格式所设自由文本字段
对提供的答复作出解释，并邀请在履行某些义务中遇到困难的缔约方在第四
次国家报告的报告格式所设自由文本字段中说明遇到了哪些困难；

7. 赞赏地注意到各缔约方为履行《议定书》规定的向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提供信息的义务而作出的努力；

8. 敦促各缔约方及时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所有规定的信息，
特别是对有意引入环境包括拟用于实地测试的改性活生物体的首次有意越境
转移的风险评估和最终决定；

9. 提醒各缔约方须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维持其国家联络点的最
新详情；

10. 敦促各缔约方在国家一级进行协调，以免国家报告中的信息与生

1 CBD/CP/MOP/9/3，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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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的信息不一致，鼓励国家联络点与国家主管部门进行沟
通；

11. 提醒各缔约方须与行业、公众、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妇女等所
有利益攸关方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有效执行《议定书》；

12. 鼓励各缔约方将生物安全纳入其教育系统的主流；

13. 敦促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提供自愿资金，以便向被委员
会要求制定和实施履约行动计划的缔约方提供支助；

14. 鼓励各缔约方在国家预算中尽可能为生物安全划拨资金；

15. 遗憾地注意到一个缔约方几个报告周期都没有提交国家报告；

16. 又注意到履约委员会和执行秘书根据第BS-V/1号决定多次联系上
文第15段提及的缔约方，并提出为其编写报告提供协助；

17. 请上文第15段提及的缔约方作为紧急事项提交其第三次国家报
告；

18. 鼓励上文第15段提及的缔约方编写报告需要帮助时根据第BS-
/V/1号决定寻求履约委员会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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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2.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第20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关切地注意到第CP-VIII/2号决定要求开展的重要活动仍未开展，

1. 欢迎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继续努力支持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的实施工作和开展相关能力建设活动，邀请它们继续这样做，以进
一步加强生物安全信息交流所在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的作用；

2. 欢迎执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有效参与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的可持续能力建设项目”（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第三期项目），邀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便利区域合作和能力建设推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
使用； 

3. 决定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非正式咨询委员会将至少举行一次会议
并视需要进行非正式在线讨论，并向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其工作成果；

4. 核可缔约方大会第14/25号决定附件所载的公约信息交换所机制、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和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的联合运作模式，这是对
第BS-I/3号决定通过的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运作模式的补充；

5. 回顾第CP-VIII/2号决定，请执行秘书作为优先事项，根据第CP-
VIII/2 号决定的要求采取行动，特别是：

(a) 为管理、改进和维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划拨充足和具体的人力
和财力资源；

(b) 完成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向新平台迁移的工作，并继续与其他生
物安全数据库和平台合作；

(c) 继续改进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央门户网站，并落实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非正式咨询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建议；

(d)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第三期项目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
促进编制新平台和用户界面培训材料，包括在线培训材料；

6. 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对上文
第5段所述迁移和改进所致变化的意见，特别是对信息登记程序、搜索结果分

http://bch.cbd.int/protocol/publications/mop-08-decision-booklet-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1/full/mop-01-dec-zh.pdf


生物安全: 制定2020年后议程

4

析工具和数据图形表示的意见，请执行秘书考虑这些意见，以进一步改进生物
安全信息交换所，并提交一份报告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

7. 请执行秘书探讨如何利用国家信息交换所机制生物园工具促进生
物安全方面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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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3. 能力建设（第22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BS-VI/3号和第CP-VIII/3号决定，

1. 表示注意到《为执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而加强和支持能力建设
的短期行动计划（2017-2020年）》的进展情况报告；2

2. 又表示注意到《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框架
和行动计划（2012-2020年）》的执行情况；3

3. 敦促各缔约方在《框架和行动计划》的剩余时间内，酌情优先并重
点考虑与制定关于国家生物安全立法、风险评估、改性活生物体的检测和识别
以及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业务目标，并表示注意到生物安全主流化和信息
及经验分享对于在《框架和行动计划》剩余时间内和之后进一步加强生物安全
框架的重要性；

4. 又敦促各缔约方，鉴于《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
定书》已于最近生效，应在《框架和行动计划》的剩余时间内酌情优先考虑《框架
和行动计划》第4重点领域所列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能力建设活动；

5. 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有能力这样做的相关组织提供额
外财务和技术支持，使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能够进一步执行《框架和行动计划》；

6. 表示注意到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联络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的成果，确
认需要制定一项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的具体后续行动相符
并补充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略框架的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充
议定书》能力建设具体行动计划，欢迎本决定附件所载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的暂
定活动时间表;

7. 表示注意到第14/24号决定，其中缔约方大会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
许的情况下委托进行一项研究，为编制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略框架提供
信息基础，欢迎该决定所附的研究职权范围，并要求在研究中考虑与《卡塔赫
纳议定书》相关的各个方面；

2 更新后的报告载于资料文件CBD/COP/14/INF/10。
3 CBD/CP/MOP/9/3，第二节。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6/full/mop-06-dec-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0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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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邀请各缔约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组织就涵盖《卡塔赫纳
议定书》及其《补充议定书》的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略框架的可能要素以
及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具体行动计划的可能要素，向执行秘书提供意见和建议；

9. 又邀请各缔约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组织参加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筹备进程中关于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略框架草案的
咨询讲习班和在线讨论论坛；

10. 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4第十三次会议酌情为制
定（a）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充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草案和

（b）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略框架草案作出投入，并在其第十四次会议上
审议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最后草案，同时考虑到《卡塔赫纳议定书》
第四次国家报告提供的信息； 

11. 请执行秘书：

(a) 汇编上文第8段所述缔约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组织的意
见和建议；

(b) 确保在制定2020年后能力建设战略框架的整个过程中有生物安全
专家包括具有  《补充议定书》专门知识的专家的充分参与；

(c) 提交 (一) 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充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
计划草案和 (二) 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略框架草案，5 供执行问题附属机
构第三次会议审议，嗣后供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12. 又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与相关组织协作，依照缔约方
大会第XIII/23号决定所附《为执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而加强和支持能力建
设的短期行动计划（2017-2020年）》，促进和支持执行第BS-VI/3号决定附件一
所载《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能力建设框架和行动计划（2012-
2020年）》中载列的各项支持执行《议定书》的优先能力建设活动。

4 前称能力建设联络小组。
5 见第14/24号决定，第1(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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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暂定活动时间表

为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充议定书》而拟定一项与《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具体后续行动相一致并对2020年后能力建设长期战
略框架作出补充的能力建设具体行动计划，其进程将包括以下活动，这些活动
将与拟定《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后续行动的时间表保持一致：

活动/任务 时限 责任

1. 邀请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土著人
民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组织就涵盖《卡
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充议定书》的
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具体行动计划的可
能要素提出意见和建议，秘书处汇编
意见和建议 

2018年12月至
2019年2月

秘书处；缔约方；土著
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
关组织

2. 联络小组参考各方所提意见和建议，
对拟定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
补充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草案
作出投入

2019年3至9月 联络小组；秘书处

3. 拟定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
充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草案

2019年10至
12月

秘书处

4. 联络小组审查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行动
计划草案，同时考虑到《卡塔赫纳议定
书》第四次国家报告提供的信息

2020年2至3月 联络小组

5. 通知各方就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
其《补充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最
后草案发表意见，秘书处汇编意见

2020年4至5月 秘书处；缔约方；土著
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
关组织

6.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审议执
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补充议定
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最后草案

2020年6月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
三次会议

7.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审议并酌情通过行
动计划草案，同时考虑到执行问题附
属机构的建议

2020年10月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第十
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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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有关的事项（第28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敦促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在编制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七增资期
资金透明分配系统下国别拨款方案时，优先考虑生物安全项目，同时顾及其在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下的义务、《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
年战略计划》6以及缔约方大会对财务机制的指导意见；

2.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关于支持执行《议定书》的财务机制指导意
见时，考虑到履约委员会的建议，7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继续提供资金：

(a) 协助尚未这样做的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充分落实执行《议定书》的各
项措施；

(b) 协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履行其《议定书》报告义务，包括提交第四
次国家报告；

(c) 支持各缔约方实施履约行动计划以达成《议定书》的履行；

3. 敦促符合条件的缔约方主动与全球环境基金接触，包括通过与各
自全球环境基金业务联络员的协调，以便能够获得可动用的生物安全资金；

4. 欢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七次增资，并向第七次增资的捐资
国表示感谢；

5. 鼓励各缔约方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进行合作，并请全球环境基金
支持联合项目，以便最大限度地创造协同作用和机会，低本高效地分享资源、
信息、经验和专门知识。

6 第BS-V/16号决定，附件一。
7 见CBD/CP/MO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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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5. 监测与汇报（第33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CP-VIII/14号决定，其中请执行秘书制定第四次国家报告订正格
式，以确保获得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同时努力确保适用第BS-VI/15号决定规定
的基线信息，

欢迎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二次会议审查执行秘书拟议的第四次国家报
告订正格式草案，8

确认必须提高《公约》及其议定书下国家报告的一致性，加强各生物多样
性相关公约、里约各公约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9 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报
告工具之间的协同作用，并注意到迄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1. 欣见更多缔约方提交了第三次国家报告，敦促尚未提交第三次国
家报告的缔约方尽快提交报告；10

2. 通过本决定所附报告格式，请各缔约方使用该格式填写《卡塔赫纳
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第四次国家报告； 

3. 邀请各缔约方在填写报告时开展协商，酌情让本国所有相关利益
攸关方参与，包括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4. 鼓励各缔约方回答报告格式中的所有问题，并强调须及时提交第
四次国家报告，以期便利对《卡塔赫纳议定书》成效进行第四次评估审查和对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进行最后评价；11

5. 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以下列方式向秘书处提交《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第四次国家报告： 

(a) 以一种联合国正式语文提交；

(b) 在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
会议之前12个月提交，会议将对报告进行审议；

8 第BS-V/16号决定，附件一。
9 联合国大会2015年9月25日第70/1号决议。
10 联合国大会2015年9月25日第70/1号决议。
11 第BS-V/16号决定，附件一。

http://bch.cbd.int/protocol/publications/mop-08-decision-booklet-zh.pdf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bs/mop-06/official/mop-06-18-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5/full/mop-05-dec-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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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好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在线提交，或是使用秘书处将为此
提供的适当表格线下提交，由《卡塔赫纳议定书》国家联络点正式签署；

6. 请执行秘书继续在在线报告工具中提供方便，让缔约方查看和选
择上次国家报告中填写的答案；

7. 又请执行秘书继续协助在线提交国家报告；

8.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财务机制指导意见时，邀请全球环境基金
及时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资金，协助它们编写和提交《议定书》下的第四
次国家报告。

9. 接受第14/27号决定所载公约缔约方大会的邀请，决定从2023年开
始同步国家报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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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国家报告的订正格式草案

报告来源

1. 国家：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提交报告的联系人

2. 姓名：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3. 职位：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4. 组织：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5. 通信地址：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6. 电话：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7. 传真：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8. 电子邮件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9. 提供咨询或参与编写本报告的组
织/利益攸关方：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提交

10. 提交日期： [  日/月/年  ]

11. 本报告的时间跨度： 从[   月/年   ]到[   月/年   ]

报告官员签字12

12 本表系用MS Word编制，加了保护措施，以便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进一步处理
其中所载信息。只有输入框里的文字和复选框可以改动。 一旦完成填写，请予保存
并打印首页用于签字。本表也可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网站以电子形式提交，网址
为：[待补]

重要说明：为便于分析本报告所载信息，建议缔约方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网站在
线提交报告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中提交。如用电子邮件提交，要附上MS Word格式的
报告，并附上签名首页的扫描副本。秘书处电邮地址：secretariat@cbd.int。
请勿通过传真、邮寄或MS Word以外的其他电子格式提交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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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贵国若不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
那么是否已经启动了成为缔约方的任何国家
进程？

 □ 是
 □ 否

13. 您可以在此提供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条——一般规定

第2条要求每一缔约方为履行本议定书为之规定的各项义务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法
律、行政和其他措施。

14. 贵国是否已采取必要的国家性措施执行《议
定书》？

 □ 国家措施已完全启动
 □ 国家措施已部分启动
 □ 仅采取了临时措施
 □ 仅有措施草案
 □ 尚未采取措施

15. 贵国已制定哪些用于执行国家生物安全措施
的具体文书？

 □ 一部或多部国家生物安
全法律

 □ 一部或多部国家生物安
全条例

 □ 一套或多套生物安全
准则

 □ 间接适用于生物安全的
其他法律、条例或准则

 □ 未制定任何文书

16. 贵国是否已采取举措，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
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及其他政策或立
法的主流？

 □ 是：[请说明]
 □ 否
 □ 其他：[请说明]

17. 贵国是否已经建立了运作国家生物安全措施
的预算分配机制？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8. 贵国是否有常设工作人员管理与生物安全直
接相关的各项职能？

 □ 是
 □ 否

19. 若您对第18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其职
能与生物安全直接相关的常设工作人员已有
多少人？

 □ 1至4人
 □ 5至9人
 □ 10人或以上

人数是否充足： □ 是  □ 否

20.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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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药物

21. 贵国是否规范了作为人类药物的改性活生物
体的越境转移、处理或使用？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22.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5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6条——过境和封闭使用

23. 贵国是否规范了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24. 贵国是否规范了改性活生物体的封闭使用？  □ 是
 □ 否

25. 贵国是否已经就进口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作出决定？

 □ 是
 □ 否

26.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6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7至10条：事先知情同意及有意向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

27. 贵国是否已为其所管辖的出口者规定了法律
要求，在有意越境转移属于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范围内的改性活生物体之前以书面形式通知
进口缔约方的国家主管部门？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28. 作为出口缔约方时，贵国是否已就出口者提供
的通知中所载信息的准确性规定了法律要求？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 不适用（缔约方目前未出
口改性活生物体）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收到过有意向
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的
相关通知？

 □ 是
 □ 否 

30. 若您对第29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通知
是否载有完整信息（至少载有《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附件一具体规定的信息）？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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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若您对第29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否会在收到通知九十天之内向通知人确认
收到该通知？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32. 若您对第29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否向以下方面通报了本国的决定？
a. 通知人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b.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3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针对关于有意向
环境中引入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的
通知作出决定？

 □ 是
 □ 否

34. 若您对第33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已核准进口多少种有意向环境中引入的改性
活生物体？

 □ 无
 □ 1至4种
 □ 5至9种
 □ 10种或以上

35. 若您对第34个问题的回答为“已经核准了改性
活生物体”，那么，已经核准的改性活生物体是
否都已经实际进口至贵国？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36. 如果您对第33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
国以下类别决定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  %] 对改性活生物体准予
无条件进口/使用

[  %] 对改性活生物体准予
有条件进口/使用

[  %] 禁止进口/使用改性活
生物体

[  %] 要求提供更多相关资
料

[  %] 告知通知人延期通报
决定

37. 如果您对第36个问题的回答为贵国作出决定“
准予有条件进口”或“禁止进口”，贵国是否就
其决定所依据的理由作出说明？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38.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7至10条的更多细节，包括在对有意向环境中引入
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不利影响没有科学上的把握时可能采取的措施：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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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条——关于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程序

39. 贵国是否订有法律、条例或行政措施，用于对
予以越境转移的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
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投放市
场）作出决定？

 □ 是
 □ 否

40. 贵国是否就申请者所提供关于可能予以越境
转移的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
性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投放市场）之资
料的准确性规定了法律要求？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4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已就可能予以越境转
移的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
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市场投放）作出过
多少项决定？

 □ 无
 □ 1至4项
 □ 5至9项
 □ 10项或以上

42. 贵国是否订有法律、条例或行政措施，用于对
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
物体的进口作出决定？

 □ 是
 □ 否

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已就拟直接作食物或
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作出
过多少项决定？

 □ 无
 □ 1至4项
 □ 5至9项
 □ 10项或以上

44.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1条的更多细节，包括在对可能予以越境转移的
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不利影响没有科学上
的把握性可能采取的措施：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2条——对决定的复审

45.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相关机制用于审查并更改
其已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所作出
的决定？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4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审查和/或更改
过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所作出的
决定？

 □ 是
 □ 否

47. 若您对第46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对多
少项决定进行过审查和/或更改？

 □ 1至4项
 □ 5至9项
 □ 10项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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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若您对第46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是
否有因出口缔约方或通知人的要求而引发的
审查？

 □ 是
 □ 否

49. 若您对第48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
国是否在九十天之内作出回复并说明决定的
理由？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50. 若您对第46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是否
存在由贵国作为进口缔约方启动的审查？

 □ 是 
 □ 否

51. 若您对第50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否在三十天之内说明决定的理由并通报
a. 通知人？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b.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52.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2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3条——简化程序

53. 贵国是否已就改性活生物体的有意越境转移
简化程序建立了应用系统？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5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已经应用该简
化程序？

 □ 是
 □ 否

55. 若您对第54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对多少种改性活生物体适用了简化程序？

 □ 无
 □ 1至5种
 □ 5种或以上

56. 若您对第54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否曾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向缔约方通
报了适用该简化程序的相关案例？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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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3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4条——双边、区域及多边协定和安排

58. 贵国与其他缔约方/非缔约方订立了多少项
与生物安全相关的双边、区域或多边协定或
安排？

 □ 无
 □ 1至4项
 □ 5至9项
 □ 10项或以上

59. 若您对第58个问题的回答为“订立了协定或安排”，请简要描述所订立协定或
安排的范围和目标：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60.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4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5和16条——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61. 贵国的国内监管框架是否要求对改性活生物
体开展风险评估？

 □ 是
 □ 否

62. 若您对第61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该要
求适用于哪些改性活生物体（请选择所有适用
的改性活生物体）？

 □ 进口有意向环境中引入
的改性活生物体

 □ 进口拟直接作食物或饲
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

 □ 关于可能予以越境转移
的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
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
物体的国内用途（包括市
场投放）之决定

 □ 进口用于封闭使用的改
性活生物体

 □ 其他：[请说明]

63. 贵国是否已经建立了机制用于在作出与改性
活生物体相关的决定之前开展风险评估？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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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若您对第63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该机
制是否包括对开展风险评估的本国专家的认
定和培训程序？

 □ 是
 □ 否

风险评估或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

65. 在贵国有多少人接受了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风
险评估、风险管理和监测的相关培训？
a.  风险评估：  □ 无

 □ 1至9人
 □ 10至49人
 □ 50至99人
 □ 100人或以上

人数是否充足： □ 是  □ 否

b.  风险管理：  □ 无
 □ 1至9人
 □ 10至49人
 □ 50至99人
 □ 100人或以上

人数是否充足： □ 是  □ 否

c.  监测：  □ 无
 □ 1至9人
 □ 10至49人
 □ 50至99人
 □ 100人或以上

人数是否充足： □ 是  □ 否

66. 贵国是否在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培训中使用了培训材料和/或技术指导？

 □ 是
 □ 否

67. 若您对第66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在风险评估培训中是否使用了《改性活生物
体风险评估手册》（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编写）？

 □ 是
 □ 否

68. 若您对第66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在风险评估培训中是否使用了《改性活生物体
风险评估指南》（由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特设
技术专家组网络论坛编写）？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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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贵国在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具体专题方
面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具体指导意见？

 □ 是：[请说明]
 □ 否

70. 考虑到可能会对人类健康造成风险，贵国是否
具有检测、识别、评估和/或监测可能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造成不利影响的改
性活生物体或具体特性的能力？
a.  检测：  □ 是

 □ 否

b.  识别：  □ 是
 □ 否

c.  评估风险：  □ 是
 □ 否

d.  监测：  □ 是
 □ 否

开展风险评估或风险管理

71. 贵国在开展风险评估或风险管理或者评估通
知人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时是否采用或使用
过任何指导性文件？

a.  风险评估：  □ 是
 □ 否

b.  风险管理：  □ 是
 □ 否

72. 若您对第71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在开展风险评估或风险管理或者评估通知人
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时是否使用了《改性活生
物体风险评估指南》（由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特设技术专家组网络论坛编写）？

 □ 是
 □ 否

73. 贵国在与其他国家一同开展风险评估时是否
采用了通用办法或方法？

 □ 是
 □ 否

74. 贵国是否与其他缔约方进行合作，以期识别可
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不利
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其具体特性？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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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曾对改性活生物
体开展过任何风险评估，包括针对改性活生
物体开展的用于封闭使用、现场试验、商业目
的、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等类型的
风险评估？

 □ 是
 □ 否

76. 若您对第75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已开展过多少次风险评估？

 □ 1至9次
 □ 10至49次
 □ 50至99次
 □ 100次以上

77. 若您对第75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请指出
这些风险评估的范围（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 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根据第3条）

 □ 有意向环境中引入以进
行实验测试或现场试验
的改性活生物体

 □ 出于商业目的有意向环
境中引入的改性活生
物体

 □ 拟直接用作食物的改性
活生物体

 □ 拟直接用作饲料的改性
活生物体

 □ 拟作加工之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

 □ 其他：[请说明]

78. 若您对第75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是否
针对关于有意向环境中引入的改性活生物体
或者可能予以越境转移的拟直接作食物或饲
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国内用途（包
括投放市场）的所有决定开展了风险评估？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79. 贵国是否已经建立了适当的机制、措施和战略
以规范和管理在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中识
别的风险？

 □ 是
 □ 否

80. 贵国是否已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改性活
生物体的无意越境转移，包括要求在首次释放
改性活生物体之前开展风险评估等措施？

 □ 是
 □ 否

81. 贵国是否采取了措施来确保任何改性活生物体
（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本地研制的）在用作预期
用途之前均接受与其生命周期或增代时间相
应的适当期限的观察？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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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贵国是否建立了相关机制来监测释放至环境
中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潜在影响？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83. 贵国是否具有监测或管理改性活生物体的必
要基础设施（例如实验室设施）？

 □ 是
 □ 否

84.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5和第16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7条——无意中造成的越境转移13和应急措施

85. 贵国是否已经建立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
的某一释放将会导致或可能导致无意造成的
越境转移时，向受到影响或可能会受到影响的
国家、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并酌情向有关的国
际组织发出通知？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8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贵国管辖范围内发生了
多少次导致或可能会导致无意越境转移的改
性活生物体释放？

 □ 无
 □ 1至4次
 □ 5至9次
 □ 10次或以上

87. 若您对第86个问题的回答为“发生了释放”，那
么，贵国是否通知了受到影响或可能会受到影
响的国家、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并酌情通知有
关国际组织？

 □ 是，每次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88. 贵国是否有能力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无意越境
转移？

 □ 是
 □ 否

8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多少次意识到无意越
境转移进入其领土？

 □ 无
 □ 1至4次
 □ 5至9次
 □ 10次或以上

90.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7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8条——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

13 根据第CP-VIII/16号决定通过的工作定义，“‘无意中造成的越境转移’指的是无
意中跨越了某个缔约方的国界，造成改性活生物体释放的越境转移。只有在所涉
改性活生物体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重大有害影响的情况
下，才对此种越境转移适用《议定书》第17条的规定，同时顾及受影响或可能受影
响国家的人类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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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贵国是否参照有关国际规则和标准，采取措施
要求在安全的条件下处理、包装和运输属于拟
越境转移的改性活生物体？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92. 在无法获知改性活生物体名称的情况下，贵
国是否采取措施要求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
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明确说明
其中可能含有改性活生物体且不打算有意将
其引入环境，并附上供进一步获取信息的联
络点？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93. 在获知改性活生物体名称的情况下，贵国是否
采取措施要求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
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明确说明其中含
有改性活生物体且不打算有意将其引入环境，
并附上供进一步获取信息的联络点？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94. 若您对第91、92和/或93个问题的回答
为“是”，那么，贵国要求改性活生物体须附有
哪些单据？

 □ 专门的改性活生物体
单据

 □ 作为其他单据的一部分
（并非专门的改性活生
物体的）

 □ 其他：[请说明]

95.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要求预定用于封闭使用的
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明确将其标明为改性
活生物体，并具体说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
使用的任何要求，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的联
络点（包括接收改性活生物体的个人和机构名
称和地址）？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96. 若您对第95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要求哪些类别的识别预定用于封闭使用的改
性活生物体的单据？

 □ 专门的改性活生物体
单据

 □ 作为其他单据的一部分
（并非专门的改性活生
物体的）

 □ 其他：[请说明]

97. 贵国是否采取措施要求有意向进口缔约方环
境中引入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附单据明确将其
标明为改性活生物体；具体说明其名称和相关
特性和/或特点、关于安全处理、储存、运输和
使用的任何要求以及供进一步索取信息的联
络点，并酌情提供进口者和出口者名称和地
址；以及列出关于所涉转移符合本《议定书》中
适用于出口者的规定的声明？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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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若您对第97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要求哪些类别的识别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
生物体的单据？

 □ 专门的改性活生物体
单据

 □ 作为其他单据的一部分
（并非专门的改性活生
物体的）

 □ 其他：[请说明]

99. 贵国是否具有可用的指南来确保改性活生物
体的安全处理、运输和包装？

 □ 是
 □ 否

100. 贵国是否有能力实施改性活生物体识别和单
据方面的要求？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01. 贵国有多少名海关人员接受过识别改性活生
物体的培训？

 □ 无
 □ 1至9人
 □ 10至49人
 □ 50至99人
 □ 100人以上

数量是否充足： □ 是  □ 否

102. 贵国是否建立了改性活生物体的采样和检测
程序？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03. 贵国有多少名实验室人员接受过检测改性活
生物体的培训？

 □ 无
 □ 1至9人
 □ 10至49人
 □ 50至99人
 □ 100人或以上

人数是否充足： □ 是  □ 否

104. 贵国是否拥有用于改性活生物体检测之实验
室设施的可靠使用权？

 □ 是
 □ 否

105. 贵国有多少个实验室具有检测改性活生物体
的资格？

 □ 无
 □ 1至4个
 □ 5至9个
 □ 10至49个
 □ 50个或以上

106. 若您对第105个问题的回答为“贵国拥有具有
资格的实验室”，那么，其中有多少个实验室目
前正在进行改性活生物体检测？

 □ 无
 □ 1至4个
 □ 5至9个
 □ 10至49个
 □ 50个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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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8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19条——国家主管部门和国家联络点

108. 如果贵国已指定了一个以上的国家主管部门，
那么，贵国是否已经建立相关机制以在就改性
活生物体作出决定之前对所述主管部门的行
动进行协调？

 □ 是
 □ 否
 □ 不适用（未指定国家主
管部门）

 □ 不适用（只指定了一个国
家主管部门）

109. 贵国是否已建立充分的体制能力，使国家主管
部门能够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所
要求的行政职能？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10. 贵国是否已采取举措加强国家联络点、国家主
管部门以及与生物安全事务相关的其他机构
之间的协作？

 □ 是：[请说明]
 □ 否

111.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19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0条——信息共享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112. 请概述贵国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规定
信息的情况，具体说明各类信息是否存在、是
否已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a. 用于执行《议定书》的现有的国家立法、条

例和准则，以及缔约方用于事先知情同意
程序所需要的信息（第20条第3（a）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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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适用于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
进口改性活生物体的立法、条例和准则（第
11条第5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c. 双边、多边及区域协议和安排（第14条第2
款和第20条第3（b）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d. 国家主管部门（第19条第2和3款）和国家联
络点（第19条第1和3款）的详细联系方式以
及紧急联系方式（第17条第3（e）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e. 某一缔约方对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所作的
决定（第6条第1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f. 某一缔约方对进口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所作的决定（第6条第2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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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关于在贵国管辖范围内发生的释放将会导
致或可能导致改性活生物体的无意越境转
移，从而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通知（第17条第1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h.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非法越境转移的案例
信息（第25条第3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i. 关于进口有意向环境中引入的改性活生物
体的决定（第10条第3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j. 关于特定改性活生物体进口时国内条例适
用性的信息（第14条第4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k. 关于在国内使用可能属于越境转移的拟直
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
体的决定（第11条第1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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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关于在国内监管框架下（第11条第4款）或
按照《议定书》附件三（第11条第6款）进口
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的决定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m. 关于针对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
的改性活生物体所采用的相关框架的声明

（第11条第6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n.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有意越境转移的决定的
审查和更改（第12条第1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o. 可能在通知进口缔约方的同时发生的有意
越境转移案例（第13条第1（a）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p. 由各缔约方赋予豁免权的改性活生物体
（第13条第1（b）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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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监管过程中产生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
估或环境审查以及有关产品相关信息的概
述（第20条第3（c）款）

 □ 有信息且已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交

 □ 有信息但只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
部分

 □ 没有信息

113. 若您对第112个问题中任何一项的回答为有信息“但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提交或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了一部分”，请简要说明：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114. 贵国是否已建立相关机制以强化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国家联络点履行其行政职能的能力？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15. 贵国是否已建立相关机制以协调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国家联络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联络点以及国家主管部门以便向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提供信息？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16. 贵国是否在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使用
了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的信息？

 □ 是，经常
 □ 是，在某些情况下
 □ 否
 □ 不适用（没有作出决定）

117. 贵国是否在访问和使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方面遇到过困难？

 □ 是：[请说明]
 □ 否

1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组织了多少次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活动（例如专题研讨会、讲习班、
新闻发布会、教育活动）？

 □ 无
 □ 1至4次
 □ 5至9次
 □ 10至24次
 □ 25次或以上

1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出版了多少份与生物
多样性相关的出版物？

 □ 无
 □ 1至9份
 □ 10至49份
 □ 50至99份
 □ 100份或以上

120.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0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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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条——机密资料

121. 贵国是否制定了相关程序来对《议定书》下所
获得的机密资料予以保护？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22. 贵国是否允许通知人确认哪些资料将被视为
机密资料？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123.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1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2条——能力建设

124. 贵国是否拥有可预见和可靠的资金来进行能
力建设以有效实施《议定书》？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25. 贵国是否在开发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资源
和机构能力方面得到了外部支持或者受益于
与其他缔约方的共同行动？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26. 若您对第125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如何得到这些资源的？

 □ 双边渠道
 □ 区域渠道
 □ 多边渠道

127. 贵国是否在开发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资源
和机构能力方面向其他缔约方提供了支持？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28. 若您对第127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如何提供这些资源的？

 □ 双边渠道
 □ 区域渠道
 □ 多边渠道

1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启动过任何程序
来获得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的资金以开
展生物安全方面的能力建设？

 □ 是：[请说明]
 □ 否

130. 若您对第129个问题的回答为“是”，您如何描
述这一程序？

 □ 很容易
 □ 容易
 □ 一般
 □ 困难
 □ 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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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采取行动发展
和/或加强生物安全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32. 若您对第131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在
下列哪些领域开展了此类行动（请选择所有
适用项）？

 □ 机构能力和人力资源
 □ 将生物安全纳入跨部门
和部门立法、政策及机构

（将生物安全纳入主流）
 □ 风险评估及其他科学技
术专业知识

 □ 风险管理
 □ 生物安全方面的公众认
识、参与和教育

 □ 信息交流和数据管理，包
括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的活动

 □ 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
次上的科学、技术和机
构合作

 □ 技术转让
 □ 改性活生物体的识别，包
括其检测

 □ 社会经济因素
 □ 执行《议定书》第18.2条的
单据要求

 □ 机密资料的处理
 □ 改性活生物体无意和/
或非法越境转移的应对
措施

 □ 与改性活生物体相关的
科学生物安全研究

 □ 考虑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 赔偿责任和补救
 □ 其他：[请说明]

13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开展过一次能力
建设需求评估？

 □ 是
 □ 否

134. 贵国是否仍有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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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若您对第134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下
列哪些领域仍需要能力建设（请选择所有适
用项）？

 □ 机构能力和人力资源
 □ 将生物安全纳入跨部门
和部门立法、政策及机构

（将生物安全纳入主流）
 □ 风险评估及其他科学技
术专业知识

 □ 风险管理
 □ 生物安全方面的公众认
识、参与和教育

 □ 信息交流和数据管理，包
括参与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的活动

 □ 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
次上的科学、技术和机
构合作

 □ 技术转让
 □ 改性活生物体的采样、检
测和识别

 □ 社会经济因素
 □ 执行关于处理、运输、包
装和标志的单据要求

 □ 机密资料的处理
 □ 改性活生物体无意和/
或非法越境转移的应对
措施

 □ 与改性活生物体相关的
科学生物安全研究

 □ 考虑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 赔偿责任和补救
 □ 其他：[请说明]

136. 贵国是否已制定能力建设战略或行动计划？  □ 是
 □ 否

137. 贵国是否已拥有功能性的国家机制来协调生
物安全方面的能力建设举措？

 □ 是
 □ 否

138.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2条（包括贵国获得全球环境基金资金的经验）的
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3条——公众意识和参与

139. 贵国的立法或政策是否涉及生物安全方面的
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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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在公众意识、教
育和参与方面与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合作过？

 □ 是：[请说明]
 □ 否

141.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以确保公众获得关于
改性活生物体的信息？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42. 贵国是否已出台关于生物安全问题的国家沟
通战略？

 □ 是：[请说明]
 □ 否

143. 贵国是否拥有任何关于生物安全的意识和推
广方案？

 □ 是：[请说明]
 □ 否

144. 贵国目前是否拥有国家生物安全网站？  □ 是
 □ 否

145. 贵国有多少个学术机构正在提供生物安全教
育和培训课程和方案？

 □ 无
 □ 1至4个
 □ 5至9个
 □ 10个或以上

数量是否充足： □ 是  □ 否

146. 贵国有多少个公众可用和可访问的教育资料
和/或在线模块？

 □ 无
 □ 1至4个
 □ 5至9个
 □ 10至24个
 □ 25至99个
 □ 100个或以上

数量是否充足： □ 是  □ 否

147. 贵国是否已建立了机制以在关于改性活生物
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48. 贵国是否向公众通报了公众参与改性活生物
体相关决策过程的现有方式？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49. 若您对第148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请指
出向公众进行通报所用的方式：

 □ 国家网站
 □ 报纸
 □ 论坛
 □ 通讯名单
 □ 公众听证会 
 □ 社交媒体
 □ 其他：[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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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有过几次在关于改性
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

 □ 无（不征求意见即作出
决定）

 □ 1至4次
 □ 5次或以上
 □ 不适用（没有作出决定）

151. 贵国是否向公众通报了获得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信息的方式？

 □ 是
 □ 否

152.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3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4条——非缔约方

153. 贵国是否已与非缔约方就改性活生物体的越
境转移问题订立任何双边、区域及多边协定？

 □ 是
 □ 否

15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从某非缔约方进
口改性活生物体？

 □ 是
 □ 否

15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向某非缔约方出
口改性活生物体？

 □ 是
 □ 否

156. 若您对第154和/或155个问题的回答为“是”，
那么，这些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是否符合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目标？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157.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4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5条——非法越境转移14

158. 贵国是否已在国内采取适当措施，以便防止
和/或惩处违反其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的国
内措施而进行的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

 □ 是
 □ 是，某种程度上：[请说明]
 □ 否

1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多少次获悉改性活生
物体非法越境转移案件？

 □ 无
 □ 1至4次
 □ 5至9次
 □ 10次或以上

14  根据第CP-VIII/16号决定通过的工作定义，“‘非法越境转移’指的是违反有关缔约
方为执行《议定书》而采取的国内措施进行的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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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若您对第159问题的回答为“贵国获悉非法越
境转移案件”，那么，贵国是否确定了改性活生
物体的来源？

 □ 是
 □ 是，某些情况下
 □ 否

161.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5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6条——社会-经济因素

162. 贵国是否在促进如何将改性活生物体之社会
经济影响纳入决策制定过程方面拥有一些特
定方法或要求？

 □ 是
 □ 否

16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是否在决策过程中考
虑到了改性活生物体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 是，经常
 □ 仅在某些情况下
 □ 否
 □ 不适用（没有作出决定）

164. 贵国在说明或决定与社会经济影响相关的国
家行动中使用了多少份经同行评议的已公布
资料？

 □ 无
 □ 1至4份
 □ 5至9份
 □ 10至49份
 □ 50份或以上

数量是否充足： □ 是  □ 否

165. 贵国是否就改性活生物体的任何社会经济影
响与其他缔约方开展合作研究和信息交流？

 □ 是
 □ 否

166.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执行第26条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第28条——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

16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贵国除常规国家预算拨款
外，动用了多少（美元等值）资金来支持《卡塔
赫纳议定书》的执行？

 □ 无
 □ 1至4,999美元
 □ 5,000至49,999美元
 □ 50,000至99,999美元
 □ 100,000至499,000美元
 □  500,000美元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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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条——监测与汇报

第33条要求缔约方对《卡塔赫纳议定书》为之规定的各项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监测，
并就其为履行《卡塔赫纳议定书》所采取的措施向作为本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作出汇报

168. 贵国是否启动了监测和强制执行《卡塔赫纳议
定书》的系统？

 □ 是
 □ 否

《赔偿责任和补救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也邀请非补充议定书缔约方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答复下列问题

169. 贵国是否为《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名古屋－吉
隆坡补充议定书》缔约方？

 □ 是
 □ 否

170. 若您对第169个问题的回答为“否”，那么，贵国
是否启动了成为《补充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
国家进程？

 □ 是
 □ 否

171. 贵国是否采取了执行《补充议定书》的必要措
施？

 □ 全面采取了国家措施
 □ 部分采取了国家措施
 □ 仅采取了临时措施
 □ 仅有措施草案
 □ 未采取任何措施

172. 为执行《补充议定书》出台了哪些文书？  □ 一项或更多项国家法
律：[请说明]

 □ 一项或更多项国家条
例：[请说明]

 □ 一套或更多套准则：[请
说明]

 □ 未出台任何文书

173. 贵国是否已有行政或法律文书要求在以下情
况下采取应对措施：
a.  改性活生物体造成损害时？  □ 是

 □ 否

b.  如不采取应对措施非常有可能造成损害
时？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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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若您对173a个的回答为“是”，那么，这些文书
是否对经营人提出要求（请选择所有适用项）？

 □ 是，经营人必须告知主管
部门损害情况

 □ 是，经营人必须对损害作
出评价

 □ 是，经营人必须采取应
对措施

 □ 是，其他要求：[请说明]
 □ 否

175. 若您对173a的回答为“是”，那么，这些文书是
否要求经营人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损害？

 □ 是
 □ 否

176. 若您对173a或173b的回答为“是”，那么，这些
文书是否提供了“经营人”的定义？

 □ 是
 □ 否

177. 若您对第176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下
列选项中哪些可能是“经营人”（请选择所有
适用项）？

 □ 许可证持有者
 □ 将改性活生物体投放市
场者

 □ 开发者
 □ 生产者
 □ 通知人
 □ 出口者
 □ 进口者
 □ 承运人
 □ 供应者
 □ 其他：[请说明]

178. 是否已确定了履行《补充议定书》所列职能的
主管部门？

 □ 是：[请说明]
 □ 否

179. 若您对第178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主管
部门有可能采取什么措施（选择所有适用项）？

 □ 查明造成损害的经营人
 □ 对损害作出评价
 □ 确定将由经营人采取的
应对措施

 □ 落实应对措施
 □ 向经营人追回对损害作
出评价和落实任何应对
措施产生的费用和开支

 □ 其他：[请说明]

180. 贵国是否启动了向改性活生物体造成的损害
提供财政担保的措施？

 □ 是
 □ 否

181. 若您对第180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
国拥有哪些类别的财政担保措施（选择所有
适用项）？

 □ 要求提供资金来源可靠
的证据

 □ 强制保险
 □ 包括基金在内的政府
计划

 □ 其他：[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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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贵国是否针对改性活生物体造成的损害规定
了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则和程序，或者曾在法院
裁决中承认此类损害（选择所有适用项）？

 □ 是，在民事赔偿责任文书
中规定

 □ 是，在法院裁决中承认
 □ 是，在其他文书中规
定：[请说明]

 □ 否

183. 贵国是否曾经发生过改性活生物体造成损害
的事件？

 □ 是：[请说明]
 □ 否

184. 若您对第183个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国
是否采取了应对措施？

 □ 是：[请说明]
 □ 否

185. 您可以在此提供贵国为成为《赔偿责任和补救问题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
书》缔约方所进行的任何国家进程的更多细节：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其他信息

186. 请在此处提供与《卡塔赫纳议定书》和《补充议定书》执行情况有关的任何其他
信息，包括遇到的任何障碍或阻碍。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对报告格式的评论

187. 请在此处说明贵国填写本报告时遇到的困难。

[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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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6. 评估和审查《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有效性（第35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通过《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第BS-
V/16号决定，

1. 再次邀请各缔约方在《卡塔赫纳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余
下的时间内，考虑重点实现生物安全立法、风险评估、改性活生物体检测和识
别、公众认识方面的业务目标，因为这些目标对促进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至
关重要； 

2. 决定《卡塔赫纳议定书》的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与《卡塔赫纳议定书
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最后评价合并进行；

3.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改进在线国家报告分析工具，以便利对照第二个国家报告周
期获得的相关基准数据对第四次国家报告和其他来源所载数据进行编辑、汇
总和分析；

(b) 以第四次国家报告为主要来源，酌情利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及
能力建设项目和履约委员会的经验，分析并汇总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
情况的信息，促进《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
2011-2020年战略计划》最后评价，并将这些信息提供联络小组和并酌情提供
履约委员会；

4. 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和履约委员会以互补和互不
重复的方式开展工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
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最后评价做出贡献，并提交其结论供执行问题
附属机构审议；

5. 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审议联络小组和履约委员会提供
的信息和得出的结论，并将其定论和建议提交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以期便利《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
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最后评价。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bs/mop-05/official/mop-05-17-zh.pdf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bs/mop-05/official/mop-05-1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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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7. 筹备《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
战略计划》的后续行动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表示注意到《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后续行动即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拟议筹备进程，并欢迎缔约方大会第14/34号决
定；

2. 强调将生物安全纳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性以及
制定《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后续行动即《卡塔赫纳
生物安全议定书》具体执行计划的必要性；

3. 又注意到生物安全专家包括具有《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
吉隆坡补充议定书》专长的专家积极参与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的重要性；

4. 邀请各缔约方参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进程；

5. 决定制定基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与之互补的《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后具体执行计划，并请执行秘书为拟定其要素提
供便利；

6. 又决定《卡塔赫纳议定书》2020年后具体执行计划将：(a) 制定成一
种执行工具；(b) 反映《卡塔赫纳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中仍具相关性
的要素；(c) 包括反映生物安全相关经验教训和新动态的新要素；(d) 具有适当
灵活性以涵盖执行期间的事态发展； (e) 包含既简单又容易衡量的指标方便审
查《议定书》的执行进展情况；

7. 还决定扩大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联络小组的任务和范围，如附件所
示列入在执行《议定书》和在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具体专长和实际经验，同时
考虑到地域代表性和不同意见，并将其更名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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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联络小组与不限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协商，15 协助拟订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生物安全部分的有关要素，并协助拟订《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具体后续行动，此后续行动应以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基础并与之互补；

9. 请执行秘书：

(a) 协助和支持将生物安全部分纳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b) 与联络小组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共同主席合作，就议定书缔约
方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生物安全相关要素的贡献制定明确的补
充时间表；

(c) 在第4/34号决定所述全球和区域协商讲习班期间召开专门会议讨
论生物安全事项；

(d) 协助适当数量的生物安全问题专家包括拥有《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
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专长的专家参与拟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相关要素，包括参与相关协商讲习班；

(e) 汇编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组织提交
的以下意见呈件：（一）现行《卡塔赫纳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后续行
动即《卡塔赫纳议定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的结构和内容，（二）2020年后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生物安全部分的相关要素；

(f) 酌情召开联络小组在线讨论，审议上文9（e）（二）段所述呈件，为制
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生物安全部分的相关要素提供投入；

(g) 以上文9（e）（一）段所述呈件为基础编写《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草案；

(h) 就上文9（g）段所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
草案召开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不限成员名额在线讨论；

(i) 于2019年召开联络小组面对面会议，以（一）编制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中与《卡塔赫纳议定书》相关的生物安全部分的草案，（二）审议
上文9（g）段所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草案；

15  “运营人”是指直接和间接控制改性活生物体的任何个人，而这种改性活生物体酌情
并依国内法的决定，除其他外包括许可证的持有人、将改性活生物体推向市场的人、
开发者、通知者、出口商、进口商、运输商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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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召集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
后执行计划草案进行同行审议；

(k) 提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最后草案，供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审议；

10. 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审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2020年后执行计划草案并编写一份建议供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附件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的职权范围

1. 联络小组应向执行秘书提供以下专家意见：(a) 加强协调和有效执
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方式方法； (b) 加强协调《议定书》活动的整体
战略办法及概念和实际运作措施，包括能力建设举措等。

2. 联络小组成员应根据其在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关
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方面展示的专长和经验选
出，同时顾及地域代表性、性别均衡和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公平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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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8. 审查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作为卡塔赫纳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和作为名古屋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经验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BS-VII/9号和第CP-VIII/10号决定，

使用第CP-VIII/10号决定中确定的标准，审查了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
会、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经验，并考虑到参加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三届会议、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缔约方、观察员和与会人员的看法
以及会后调查收集到的意见，

认识到将在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再作一次审查，

1. 满意地注意到同时举行会议能够加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一体
化，改善各国家联络点之间的协商、协调和协同作用；

2. 注意到大多数标准被认为已经达到或部分达到，但同时举行会议
的运作可进一步加以改进，特别是改进各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成果和成效；

3. 重申应确保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代表，尤其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的代表，充分有效地参与同时
举行的会议，并在这方面着重指出，特别应为这些代表参加会议包括闭会期间
会议提供资金，确保其充分参加各议定书会议；

4. 请执行秘书使用第VP-VIII/10号决定所述标准，根据同时举行缔
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
次会议和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的经验，对
同时举行会议的经验作进一步初步审查，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审
议；

5. 请主席团和执行秘书在敲定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作为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拟议工作安排时，考虑到本决定、执行秘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7/mop-07-dec-09-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10-zh.pdf


生物安全: 制定2020年后议程

43

书的说明16所载的信息以及同时举行缔约方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作为卡塔赫纳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和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的经验。

16 CBD/SBI/2/16和Add.1。

https://www.cbd.int/doc/c/e665/48aa/69f3fdecdb59226523301001/sbi-02-16-zh.pdf
https://www.cbd.int/doc/c/8773/a08f/a4f0fac63da635e40fce343a/sbi-02-16-add1-zh.pdf


生物安全: 制定2020年后议程

44

CP-9/9. 加强《公约》及其议定书在生物安全相关条款方面的一体化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缔约方大会关于通过可能的方式方法推动采取一体化办法处理
《公约》的生物安全相关条款和《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条款之间的接口问题的
第XIII/26号决定，

表示注意到拟议的加强一体化的方式方法，并欢迎缔约方大会第14/3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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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0. 规避或管理专家组内利益冲突的程序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根据最好的专家意见作出决定极其重要，

又认识到需要以透明的方式规避或管理为拟定建议而不时设立的专家
组的成员的利益冲突，

1. 核可第14/33号决定附件所载的规避或管理专家组内利益冲突的
程序；

2. 请执行秘书酌情与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团或担任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的缔约方大会
主席团协商，确保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各技术专家组的工作中比照
执行规避或管理专家组内利益冲突的程序；

3. 又请执行秘书编写一份报告，说明：(a) 程序的执行情况；(b)其他多
边环境协定、政府间倡议或组织规避或管理利益冲突的相关进展，并酌情提出
对本程序的更新和修正，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在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之前举行的一次会议审议；

4. 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审议上文第3段所述报告，并酌情提出建议，
供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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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1. 无意中造成的越境转移和应急措施（第17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承认缺少充分运作的生物安全框架可能会影响一些缔约方执行有
关第17条条款的能力；

2. 表示注意到关于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培训手册草案，17 它是
这一领域建设能力的工具；

3. 鼓励各缔约方在第17条的情况下，并根据国家立法，要求负责的运

营人18 提供信息或直接或间接获得参考材料的途径，以便为监管目的开展实

验室检测和识别此类生物的工作；

4. 鼓励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提供资金，用于培
训改性活生物体检测和识别领域的实验室人员，并继续参与区域和次区域改
性活生物体检测和识别网络；

5. 邀请各缔约方向执行秘书提交以下方面的信息：(a) 它们在检测和
识别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能力和需求；(b) 实验室清单，包括这些实验室开展
的具体活动;

6.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和相关供资机构提供资金，资助能够支持各国
采取行动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特别是促进南北和南南分享经验和教训的
区域项目，包括旨在建立科学能力的项目；

7.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收集与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有关的信息，并通过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以方便用户的方式提供此类信息；

(b) 审查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检测和识别的手册并为其定稿，确保其
语言和范围与《卡塔赫纳议定书》第17条保持一致；

(c) 综合缔约方根据上文第5段提供的信息，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17 载于CBD/CP/MOP/9/8/Add.1。
18 “运营人”是指直接和间接控制改性活生物体的任何个人，而这种改性活生物体酌情

并依国内法的决定，除其他外包括许可证的持有人、将改性活生物体推向市场的人、
开发者、通知者、出口商、进口商、运输商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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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酌情将这些信息反映在2020年后框架的能
力建设行动计划中；

8. 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继续便利关于改性活生物体检测和识别实验室网络的在线讨论，
并酌情举行面对面会议；

(b) 继续努力与相关组织合作，建设发展中国家在第17条情况下检测
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能力，特别是侧重尚未从最近在这方面开展的能力建
设活动中受益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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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2. 改性活生物体的过境和封闭使用（第6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BS-V/2号决定第1(a)段和BS-VII/2号决定第2(b)段，

又回顾第CP-VIII/17号决定 ， 

1. 表示注意到履约委员会对缔约方作为封闭使用的决定向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提交的信息的评估；19

2. 提醒各缔约方：

(a) 《议定书》第3条(b)款明确了封闭使用的定义，即“在一设施、装置
或其他有形结构中进行的涉及改性活生物体的任何操作，且因对所涉改性活
生物体采取了特定控制措施而有效地限制了其与外部环境的接触及其对外部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a) 有意引入环境可包括为实验或商业目的而引入；

(a) 在未满足《议定书》第3条(b)款所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实地试验、限
制性实地试验或实验性引入被视为有意引入环境；

3. 又提醒各缔约方其根据第20条第3款(d)项承担的义务，并鼓励其他
国家政府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公布其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或释放的最
终决定；

4. 鼓励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进行合作，分享经验，促
进能力发展，支持根据《议定书》第3条(b)款采取封闭使用特定措施，有效地限
制改性活生物体与外部环境的接触及其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19 见CBD/CP/MOP/9/2。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bs/mop-05/official/mop-05-17-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7/mop-07-dec-02-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17-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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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3.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15和第16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建议在合成生物学问题上采取协调办法的第BS-VII/12号和第
XII/24号决定， 

重申缔约方大会第XII/24号决定，其中敦促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
府根据《公约》序言和第14条采取预防措施，依照国家立法和其他相关国际义
务解决合成生物学产生的活生物体、组成部分和产品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
减少或丧失的威胁， 

1. 注意到有很多指导文件和其他资源支持风险评估进程，并确认一
些缔约方查明的差距和需要；

2. 确认缔约方对风险评估的具体专题是否需要进一步指导意见存在
不同看法；

3. 又确认由于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生物体有可能带来潜在不利影
响，因此在考虑将此种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时，先要进行研究和分析，具体指
导意见对于支持逐案风险评估可能是有益的；

4. 注意到合成生物学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结论，鉴于目前人工基
因驱动的不确定性，在考虑释放有可能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创
新、做法、生计、土地和水的使用产生影响的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生物体时，可
能需要获得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5. 呼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支持缔约方评估
改性活鱼以及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的新发展（包括通过基因组编辑产生的改性
活生物体以及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产生的其他改性活生物体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潜在不利影响，同时考虑到对人类健康
的风险，生物多样性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价值以及个别国家根据《卡塔赫
纳议定书》附件三对这些生物体进行风险评估的相关经验；

6. 决定设立一个进程，确定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方面的具体问题
及其先后次序，供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审议，以便制
定关于所确定具体问题的风险评估的进一步指导意见，同时考虑到附件一；

7. 又决定在第十次会议上审议（a） 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
体和（b） 改性活鱼的风险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指导材料；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7/mop-07-dec-12-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2/cop-12-dec-24-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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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还决定设立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由依照科学、技术和工
艺咨询附属机构的综合工作方法选出的专家组成，20 依照附件二所载职权范
围行事；

9. 决定延长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在线论坛的任务期限，以便协助风
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10. 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相关组织向
执行秘书提交与在线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工作相关的信息；

11. 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委托进行一项研究，为附件一适用于（一）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
性活生物体和（二）改性活鱼提供参照，以便利上文第6段所述进程并将其提交
不限成员名额在线论坛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b) 收集并综合相关信息，便利在线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工作；

(c) 协助在线论坛牵头主持人召开讨论和报告讨论结果；

(d) 召开一次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面对面会议；

12. 请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提出建议，说明是否需要为（a）
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b）改性活鱼的风险评估提供进一步指
导材料，供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附件一

确定可能需要审议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具体问题及先后次序

建议供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审议的
风险评估具体问题，其进程应包括结构性分析，评价这些具体问题是否符合以
下条件：

(a) 被缔约方确定为优先事项，同时考虑到风险评估的挑战，尤其是对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而言；

(b) 在《卡塔赫纳议定书》的范围和目标之内；

20 第VIII/10号决定，附件三。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08/full/cop-08-dec-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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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现有风险评估框架、指导意见和方法构成挑战，例如，手头问题
已在现有风险评估框架内进行评估，但在技术或方法上构成具体挑战，需要进
一步关注；

(d) 对处理具体问题的挑战作了阐明；

(e) 并考虑到，除其他外：

(f)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具体问题：

(一) 有可能给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严重或不
可逆转的不利影响，同时考虑到迫切需要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具体方面，例如地方/稀有物种，或独特的生境
或生态系统，并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以及生物多
样性对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价值；

(二) 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入环境；

(三) 有可能跨越国家边界传播；

(四) 已经或有可能在世界某处被商业化或使用；

和考虑进行一次盘点工作，以确定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是否已启动解决类似
问题的资源，如果已经启动，是否可酌情按照《卡塔赫纳议定书》的目标修订或
调整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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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考虑到合成生物学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进行的工作，风险评估问题特设
技术专家组应：

(a) 依照附件一并利用研究报告的数据，审议第CP-9/13号决定第11
（a）段提及的研究报告并分析（一）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二）
改性活鱼；

(b) 审议缔约方应第CP-VIII/12号决定的邀请而确认的对风险评估具
体专题进一步指导意见的需要及优先次序以及现有指导意见中的差距，并编
写一份分析报告；

(c) 就（一）拟定关于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改性活鱼风
险评估的指导意见的需要和（二）对第CP-9/13号决定附件一作出任何调整提
出建议；

(d) 编写一份报告供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审议，使科咨机构
能拟定一项建议，供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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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4. 社会-经济因素（第26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BS-VI/13号、第BS-VII/13号和第CP-VIII/13号决定，

回顾根据第26条第1款，缔约方在按照《议定书》或按照其履行《议定书》
的国内措施作出进口决定时，可根据其国际义务，考虑到因改性活生物体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影响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涉及到
生物多样性对土著和地方社区所具有的价值方面的社会-经济因素，

认识到不能将“关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26条范围内的社会-经
济因素评估的指导意见”的任何内容解释为或用于支持非关税贸易壁垒，或为
违反国际人权法义务的行为特别是为违反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权利的行为开
脱，

确认贸易和环境协定应相互支持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

强调不得将《议定书》解释为默示缔约方根据任何现行国际协定所享有
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发生变化，

认为上述陈述无意使《议定书》附属于其他国际协定，

回顾“指导意见”旨在自愿使用，

1. 表示注意到“关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26条范围内的社会-
经济因素评估的指导意见”；21

2. 邀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酌情使
用自愿“指导意见”并提交使用的初步经验以及基于自愿“指导意见”要素的社
会-经济因素的方法和应用实例，最好是案例研究形式的实例；

3.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设立社会-经济因素问题在线论坛；

4. 请执行秘书 (a)汇编根据上文第2段提交的信息，(b)举办在线论坛
进行主持式讨论，审议信息汇编，提出评论和意见，(c)与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协商选出两位报告员，负责总结主持式在线
讨论的工作并编写一份报告；

21 载于CBD/CP/MOP/9/10号文件，附件。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bs/mop-06/official/mop-06-18-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7/mop-07-dec-13-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13-ZH.pdf


生物安全: 制定2020年后议程

54

5. 延长社会-经济因素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任务期限，以便依照附
件中的职权范围审查在线论坛的成果，并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召
开一次面对面专家组会议；

6. 决定在其第十次会议审议上述进程的成果。

附件

社会-经济因素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社会-经济因素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应：

(a) 审议根据第CP-9/14号决定第2段提交的信息和主持式在线讨论的
成果，利用这些信息补充自愿“指导意见”，指出在自愿“指导意见”所列评估过
程中的哪个阶段这些信息可能是重要的；

(b) 在这次审议的基础上编写一份关于专家组的工作报告，提交作为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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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5. 《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并作为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
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22

1. 欢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
隆坡补充议定书》生效；

2. 祝贺已经交存《补充议定书》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的缔约
方，并敦促它们采取必要步骤执行《补充议定书》；

3. 敦促尚未这样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尽快交存《补
充议定书》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

4. 欢迎为促进《补充议定书》的生效和执行所开展的活动以及捐助方
在这方面提供的支助；

5. 请执行秘书在自愿信托基金有可动用资金的情况下，继续进一步
开展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活动，并为缔约方在国内执行《补充议定书》提供支
助；

6. 请补充议定书缔约方指定一个主管当局履行《补充议定书》第5条
规定的职能，并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其主管当局的联络信息；

7. 请补充议定书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使用第CP-9/5号决定附
件所载《卡塔赫纳议定书》第四次国家报告的格式答复与《补充议定书》有关的
问题，报告各自为执行《补充议定书》采取的措施；

8. 请执行秘书在自愿信托基金有可动用资金的情况下，进行一项涉
及以下内容的全面研究，供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并作为
补充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下一次会议审议：

(a) 财政担保机制的模式；

(b) 对此种机制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进
行一次评估；

22 根据《补充议定书》第14条第1款并遵照《公约》第32条第2款，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应作为补充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因此，本决定由《补充议定书》缔约方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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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查明能够提供财政担保的适当实体；

9. 又请执行秘书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建立适当的统一格式，使
缔约方能够根据《补充议定书》第5条分享其主管当局的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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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9/16. 工作方案和预算（《卡塔赫纳议定书》）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第VIII/7号决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XIII/32号决定、
作为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NP/2/13号决定,

又回顾第III/1号决定，其中规定拟议预算应于缔约方大会会议开幕前90
天分发，

还回顾联合国环境大会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由其提供秘书处的多
边环境协定之间关系的第2/18号决议，

1. 决定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获
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的综合工
作方案和预算；

2. 又决定2019-2020两年期《公约》《卡塔赫纳议定书》《名古屋议定
书》以74:15:11的比例分担秘书处服务的所有费用； 

3. 核 准《 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核 心 方 案 预 算，2 0 1 9 年 为
2,842,300美元，2020年为2,984,300美元，占《公约》和议定书综合预算（2019
年为18,949,900美元，2020年为19,895,200美元）的15％，用于下表1a和1b所
列用途；

4. 通过下表2所载2019年和2020年费用分摊比额表；23

5. 确认缔约方大会第14/37号决定表3所列用于支持2019-2020年期间
《卡塔赫纳议定书》核准活动的额外自愿捐款的资金估计数；

6. 决定比照适用缔约方大会第14/37号决定第3至第5段和第7至第50
段。

23 见表2脚注。根据联合国大会第70/245号决议。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mop-08/mop-08-dec-07-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3/cop-13-dec-32-zh.pdf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np-mop-02/np-mop-02-dec-13-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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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a.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信托基金2019-2020两年期综
合预算

2019年 2020年 共计

(千美元)

A. 理事和附属机构 1 889.0 2 484.0 4 373.0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2 634.5 2 669.8 5 304.3

C. 工作方案 9 309.4 9 243.1 18 552.5

D. 行政支助 2 886.0 3 093.7 5 979.7

小计 16 718.9 17 490.6 34 209.5

方案支助费用 2 173.5 2 273.8 4 447.2

周转资本准备金 56.6 130.7 187.4

共计 18 949.0 19 895.1 38 844.1

卡塔赫纳议定书占综合预算份额(15%) 2 842.4 2 984.3 5 826.7

减:  东道国捐款 (184.4) (213.5) (397.9)

减:  使用特别会议准备金 (127.1) (94.9) (222.0)

减:  使用往年准备金 (129.5) (129.5) (259.0)

共计净额(由缔约方分担的数额) 2 401.4 2 546.4 4 947.8

 2019年 
(千美元)

2020年 
(千美元)

共计 
(千美元)

一. 方案:

  执行秘书办公室 3 534.0 3 444.8 6 978.8

  获取和惠益分享/生物安全议定书 2 322.6 2 375.9 4 698.5

  科学、社会和可持续未来司 3 912.3 3 909.0 7 821.3

  执行支助司 3 105.0 3 708.2 6 813.2

二. 行政、财务和会议事务 3 845.0 4 052.6 7 897.6

小计 16 718.9 17 490.5 34 209.4

方案支助费用 2 173.4 2 273.9 4 447.2

三. 周转资本准备金 56.6 130.8 187.5

共计 18 948.9 19 895.2 38 844.1

卡塔赫纳议定书占综合预算份额(15%) 2 842.4 2 984.3 5 826.7

减:  东道国捐款  (184.4)  (213.5)   (397.9)

减:  使用特别会议准备金  (127.1) (94.9) (222.0)

减: 使用往年准备金  (129.5) (129.5) (259.0)

共计净额 (由缔约方分担的数额) 2 401.4 2 546.4 4 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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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b.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信托基金2019-2020两年期综
合预算（按支出用途分列）

支出用途
2019年 2020年 共计

(千美元)

A. 工作人员费用 11 453.9 11 626.6 23 080.5

B. 主席团会议 150.0 215.0 365.0

C. 公务差旅 400.0 400.0 800.0

D. 咨询人/ 分包商 50.0 50.0 100.0

E. 提高公共意识材料/传播 50.0 50.0 100.0

F. 临时人员/加班费 100.0 100.0 200.0

G. 培训 5.0 5.0 10.0

H. 翻译信息交换所机制网站/网站项目 65.0 65.0 130.0

I. 会议1/2/3 1 569.0 2 119.0 3 688.0

J. 专家会议 170.0 150.0 320.0

K. 2020年后问题特别会议4/ 750.0 560.0 1 310.0

L. 租金和连带费用5/ 1 229.5 1 423.4 2 652.9

M. 一般业务费用 726.6 726.6 1 453.2

小计(一) 16 719.0 17 490.6 34 209.6

二 方案支助费用(13%) 2 173.5 2 273.8 4 447.2

小计(一 + 二) 18 892.4 19 764.4 38 656.8

三 周转资本准备金 56.6 130.8 187.3

总计(二 + 三) 18 949.0 19 895.1 38 844.1

卡塔赫纳议定书占综合预算份额(15%) 2 842.3 2 984.3 5 826.6

减：东道国捐款5/ (184.4) (213.5) (397.9)

减：使用特别会议准备金 /4 (127.1) (94.9) (222.0)

减：使用往年准备金 (129.5) (129.5) (258.9)

共计净额 (由缔约方分担的数额) 2 401.3 2 546.4 4 947.7

1/ 由核心预算供资的定期会议：
– 第8（j）条和相关条款特设工作组第11次会议。
–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23和24次会议。
–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3次会议。
– 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届会议/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第10次会议/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第4次会议。

2/ 2019年科咨机构第23次会议（3天）和第 8（j）条工作组第11次会议（3天）前后衔接举行。2020年科咨机构第24次会议
（6天）和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3次会议（5天）前后衔接举行。
3/ 缔约方大会第15届会议/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第10次会议/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第4次会议的预算在两年期各年
之间平分。
4/ 特别会议的两次独立会议，每次为期5天，加上科咨机构第23次会议延长2天。
5/ 指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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